[bookmark: _Hlk139011204] 2023年桃源县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
绿化养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Hlk139011216]为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23年度财政资金进行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桃财函〔2024〕5号）等文件，受桃源县财政局委托，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对2023年桃源县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化养护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1）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有效巩固提升全国卫生文明城市和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成果，促使生态景观、生态环境整洁有序，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环境空间，根据《城市绿化条例》《湖南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关于迎宾大道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绿化景观工程移交的请示批示》（桃东城〔2022〕05号）等文件，设立了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化养护项目（以下简称：迎宾大道绿化养护项目）。项目主管单位为桃源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2. 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项目主要对迎宾大道35.94万平方米绿地及两侧景观带0.18万株行道树进行日常绿化养护，重大节庆日对特定区域时令草花进行更换，对景观植物缺株、少景地带进行提质改造以及其他绿化管护应急事件的处理。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3年项目年初预算160万元，年内调减预算44.01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15.99万元。
2023年累计支付项目资金115.99万元，其中：支付日常绿化养护费62.83万元，提质改造费19.55万元，草花更换8.26万元，交通费6.17万元，其他支出19.18万元。
详见附件1、附件2。
（二）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对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地和行道树进行养护，优化生态环境，美化城市形象，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2.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对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地和行道树进行养护，绿化养护面积35.94万平方米、行道树养护0.18万株；对特定区域时令草花进行栽种养护，草花栽植养护面积≥180平方米；计划元旦、五一、七一、十一前进行草花更换，草花更换4期。
（2）质量指标。绿化带苗木、草花完好率100%；行道树存活率100%；投诉、巡查问题整改落实率100%；绿化养护安全责任事故“零”发生。
（3）时效指标。绿化养护及时率100%；草花更换及时率100%；投诉、巡查问题处置及时率100%；应急事件处置及时率100%。
（4）成本指标。严格按照预算成本支出，项目各项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成本节约率≥0，成本支出规范合理率100%。
（5）效益指标。
①美化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巩固省级森林城市与国家卫生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②改善生态景观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③落实长效管护机制。
④满意度。城区居民满意度≥90%。
详见附件3。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我们接到桃源县财政局委托后，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价方案，于2024年9月11日至9月30日进行了现场评价。执行的主要工作步骤为：听取项目情况介绍；收集查阅相关资料；全面审核项目资金收支情况；通过现场查看、电话回访、微信调查等方式，对120名城区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县财政局、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沟通交流后，综合分析形成本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根据项目特性，将套取项目资金和存在重大违纪违规行为作为否决性指标。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该项目得分88分，评价等级为“良”，得（扣）分明细如下：
（一）项目决策总分15分，实得15分。
（二）项目过程总分25分，实得18分，扣7分，扣分明细：
1. 混用专项资金，不属于单位主要原因，酌情考虑此处不扣分；提前支付劳务费，扣1分；凭据信息不具体，扣1分；结算手续不规范，扣1分；未代扣缴个人所得税，扣1分。
2. 未落实明细账核算，扣1分；用工管理不规范，扣1分；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扣1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总分30分，实得30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总分30分，实得25分，扣5分，扣分明细： 
1. 现场查看提升改造栽种花草植物未全覆盖黄土区域，存在多处绿地露黄现象，扣2分； 
2. 巡查上报的问题无整改记录、整改落实未留痕，扣1分；考核机制未发挥约束作用，扣2分。
详见附件4。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
项目根据《城市绿化条例》《湖南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关于迎宾大道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绿化景观工程移交的请示批示》（桃东城〔2022〕05号）等文件立项，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
2．绩效目标
单位申请资金时按要求同步申报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对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和效益等指标进行了明确和细化，目标合理，指标明确。
3．资金投入
单位通过咨询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以及参考市局绿化养护市场招标价，按照4.5元/平方米养护标准，结合需养护面积申报了2023年项目资金预算。
（二）项目过程情况
1. 资金管理情况
（1）资金到位率
2023年项目年初预算160万元，年内调减预算44.01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15.99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预算执行率
2023年使用项目资金115.99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拨付由经办人提出申请、业务股室负责人与财务负责人审核、单位负责人审批后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拨付使用资金，相关审批手续完善。但专项资金未落实明细账核算，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资金使用不合规、凭据信息不具体等情况。
2. 组织实施情况
（1）管理制度健全性
为确保项目的实施，资金使用方面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业务管理方面制定了《桃源县县城绿地养护管理质量标准》、《桃源县县城绿地养护管理考核办法》、《绿化巡查管理制度》、《2023年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化养护工作方案》、《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草花种植方案》、《桃源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桃源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2023年防雪防冰应急预案》、《桃源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2023年抗旱工作方案》，管理制度基本完善。
（2）制度执行有效性 
①统筹管理。2022年7月单位根据县政府对《关于迎宾大道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绿化景观工程移交的请示》的批示意见，接管迎宾大道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绿化景观工程并纳入园林绿化系统统一管理。
②制定计划。2023年初根据迎宾大道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绿化面积及质量标准，制定了年度绿化养护计划和草花种植方案。
③项目实施。根据年初制定的养护计划及方案，单位通过聘请临时养护人员、采购养护专用物资等完成了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及行道树木日常养护、绿化带提升改造以及防台抗台、抗旱、雨雪冰冻等灾害气候中的应急绿化管护工作。
④结果应用。单位根据管护质量标准、巡查制度、考核办法对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及行道树木日常绿化养护情况进行监管考核。根据巡查、考核中发现的绿化养护问题及时沟通并整改落实。
但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用工管理不规范、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三）项目产出情况
1. 数量指标。对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地和行道树进行养护，绿化养护面积35.94万平方米、养护行道树0.18万株；对特定区域时令草花栽种进行养护，草花栽植养护面积190平方米；元旦、五一、七一、十一前进行草花更换，草花更换4期。目标已完成。
2. 质量指标。经现场询查，绿化带苗木、草花完好率100%，行道树存活率100%；实施养护期间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绿化养护安全责任事故“零”发生；投诉、巡查问题整改落实率100%。目标已完成。
3. 时效指标。绿化养护及时率100%；草花更换及时率100%；应急事件处置及时率100%；投诉、巡查问题处置及时率100%。目标已完成。
4. 成本指标。项目各项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成本支出规范合理率100%，目标已完成。
（四）项目效益
1. 美化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2023年元旦、五一、七一、十一前通过选择栽种花期长，颜色艳丽、易养护的时令花草，提升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化品质，打造三季有花，四季有景，层次丰富绿化景观。
①巩固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成果。2022年桃源县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森林城市”称号，为巩固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成果，单位通过园林精细化养护管理，提升绿地品质；问卷调查结果，98.33%的城区居民认为迎宾大道及两侧景观带绿地和行道树近两年绿化情况有明显的提升与改善。巩固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成果效益基本实现。
②巩固国家卫生文明城市创建成果。通过查看国家卫生县复审暗访现场评估及复审资料，未发现迎宾大道存在绿化整改问题且涉及的二个园林绿化的两个复审指标值均已达标。巩固国家卫生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效益基本实现。
2. 改善生态景观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为提升城市景观环境，对纳入园林绿化系统管理的迎宾大道及两侧的绿化带进行提质改造，将花期短、缺株的草花进行补株，更换为桃花树、春娟球、紫微花、梅花等色彩性强的植物，增花增色，提升城市的景观质量和美观度；通过绿化养护，城市生态环境得到良好改善，提升了城市吸碳排氧、吸尘降噪的生态防护能力，优化了城市生态环境。但通过现场查看存在多处绿地露黄的现象，改善景观效益未完全实现。
3. 落实长效管护机制。为积极有效防范、应对雨雪冰冻天气、减轻干旱灾害损失，妥善的处理绿化养护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地震、台风、洪水、汛情等自然灾害，单位成立了应急小组并制定了《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防雪防冰应急预案》、《抗旱工作方案》等应急管理方案；为实施精细绿化管理、确保养护质量，单位制定了《绿地养护管理质量标准》、《绿地养护管理考核办法》、《绿化巡查管理制度》，对日常绿化养护工作实行“日巡察、月考核”模式进行跟踪管理。但存在巡查上报问题整改落实未留痕以及考核机制未发挥约束力的情况，落实长效管护机制效益未完全实现。
4. 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城区居民满意度91.43%，目标已实现。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 景观提质改造。为了进一步优化迎宾大道绿化建设品质，提高精细化管护质量，对迎宾大道分车带进行改造，减少植物缺株现象，增加植物景观完整性，增多开花植物、花期延长、常年草花点缀，打造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长效花境。
2. 节约市政用水。绿化养护抗旱通过抽取自然湖泊的水源并采用高效的灌溉方式，减少了对自来水的依赖，确保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有效节约市政用水。
3. 节省财政资金。单位绿化养护工作采用自主管控、自行实施的方式，将绿化养护经费标准控制在3.23元/平方米，远低于国家标准7.9元/平方米和市区4.5元/平方米的养护标准，有效的节约了财政资金。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财务管理不规范
（1）资金使用不合规。一是混用专项资金。①2024年2月支付桃源县九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和常德市景汇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16379株乔木树干涂白劳务费与涂白剂费用3.93万元、5.5万元，迎宾大道及两侧仅1800棵乔木树需涂白，超范围使用专项资金3.5万元、4.8万元；②2023年对沅水西岸、迎宾大道等多个交通分车带花草点缀部位实施4次草花更换，交叉混用专项资金19.20万元，其中使用本专项资金8.26万元支付五一、七一花草更换费用，挪项使用2023年第四季度城区绿化养护经费支付十一、元旦草花费用10.94万元；二是提前支付劳务费。2023年1月、5月、7月提前支付桃源县龙盛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罗忠秋、郑淑如、艾瑛、张琦等4人2月、3月、6月、8月、9月劳务派遣费3.85万元。
（2）未落实明细账核算。单位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未执行明细账核算，将专项资金分散‌在绿化工程建设专项资金和城区绿化养护项目两个明细账中核算，未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3）凭据信息不具体。2月、12月分别支付桃源县阿陈汽修店、董建文、郭春莲4次车辆维修费用、13次车辆养护费用、62次洗车费用共计13605元，其中涉及1次车辆维修、11次车辆养护、38次洗车未列示车牌信息，相关凭据信息列示不全，影响专项资金支付合规性的研判。
（4）结算手续不规范。2023年支付桃源县九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用工费39.78万元，资金支付仅以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巡查人员记工为依据，无对方单位出具人员信息出勤记录，缺乏双方对账程序步骤与客观性证据的支持，资金结算管理不规范。
（5）未代扣缴个人所得税。2023年2月支付郭春莲车辆维修保养费1860元，未按照发票注明的要求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原因分析：一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未按规定设置项目资金专账核算；二是内部管理不到位、审核把关不严格；三是未严格按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封闭运行”管理要求使用专项资金。
2. 业务管理不到位
（1） 用工管理不规范。一是高龄化用工。查看2023年用工人员购保清单，共为21名养护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与意外医疗保险，其中70岁及以上5人，用工人员呈高龄化，未规避高龄人员用工风险；二是人员分散保险覆盖率低。2023年支付187名养护人员养护费用，实施方案中要求聘请临时养护人员必须购买保险，经查仅张双伟、钟松林等21人购买意外伤害与意外医疗保险，且2023年9月6日保险已过期，延期至2023年12月9日才续保，绿化养护存在用工安全风险。
（2）采购程序不规范。2023年1月至12月连续购买桃源县九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用工服务16次，涉及资金共46.12万元，按《常德市2023—2024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文件要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项目属于分散采购，达到以下标准时，必须依法实施政府采购.......服务项目采购预算金额30万元以上”，单位未按要求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将其拆分为16次进行电子卖场采购，相关采购程序执行不规范。 
原因分析：一是内部管理不细致，审核、监管工作执行不严格；二是未严格按照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开展服务采购。‌
3. 产出效益待提升
（1）改善景观效益未达标。经现场巡查迎宾大道分车带提升改造时，种植草花灌木等植物未全覆盖黄土区域，存在多处绿地露黄现象。
（2）管护机制未完全实现。一是查看巡查台账，发现绿化养护过程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单位已在巡查现场纠正解决，但巡查上报问题存在上报整改无记录、整改落实未留痕的情况，单位未严格落实巡查管理机制；二是月度养护考核结果未与付费挂钩，对养护人员未发挥考核约束作用，对养护质量及养护标准未起到激励作用，考核机制未发挥约束力。
原因分析：一是工程接管养护时植物缺株、开花植物较少、花期短、欠缺草花点缀和景观效果，提质改造时选择了较小的苗木，不能覆盖全部黄土；二是单位相关制度执行力度不够，缺乏系统性规划方案，导致巡查上报问题整改落实未留痕，考核机制与实际执行脱节。
六、有关建议
（一）规范财务管理
1. 规范经费开支。加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财务监督管理程序，加强内部审核，强化纪律约束，明确项目经费的使用界限和范围，杜绝挪用、挤占、超范围使用专项资金的情况，确保专款专用。
2. 规范专账核算。加强相关会计制度、政策的学习运用，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围绕专项资金的拨入、支出、结存，规范会计处理，落实专账核算。项目资金未单独核算的，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纳入专账核算。
3. 加强财务监管。财务人员应加大支出事项合理性的审查力度，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接受，对资料不完整、不规范、审批程序不到位的经费不予报销，退回并要求经办人员更正、补充；强化制度约束，确保项目规范有序的开展。
（二）强化项目监管
1. 规避用工风险。一是加强绿化队伍管理，合同对派遣的绿化养护用工人员年龄及人员稳定度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高龄用工比率，稳定用工人群；二是将意外伤害保险与意外医疗保险进行用工人员全覆盖，有效规避单位用工风险。
2. 规范采购程序。严格落实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管理要求，规范开展业务委托选取程序，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应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择优选取承揽单位，未达到限额标准的应实施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程序，严格规范执行政府采购程序。
（三）提高项目产出效益
1. 加强巡查整改落实。对巡查过程中需上报的问题进行梳理，将责任压实到岗、落实到人、具体到事，按养护区域及养护标段列出问题和整改清单，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突出整改实效。
2. 落实考核结果运用。根据项目特性优化、细化考核机制，减少管理的复杂度，促进考核结果应用，将结果与付费挂钩，发挥考核约束作用，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真正落实长效养护管理机制，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 资金收支汇总表
2. 资金支出明细表
3.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4.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5. 调查问卷汇总表（城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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